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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檢送「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
要規範」「第 02751章 水泥混凝土鋪面」編修草案 

複審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0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會 9樓第 5會議室 

主席：本會技術處蔡簡任技正志昌              紀錄：林延俊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壹、 會議緣由：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為本會「公共工程共

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以下簡稱綱要規範)」專責機關之一，

該局爰依「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使用及編修應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應注意事項)」第五點規定，研提綱要規範「第

02751章 水泥混凝土鋪面」編修草案，送本會續辦。 

考量高速公路局本次提案編修之範圍甚廣，除通案性之文

字修正外，尚包括「3.2.1 立模」、「3.2.7伸縮縫」、「3.2.12

塗裝環氧樹酯規定」及「3.2.13 施工注意事項」等處，爰依應

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三款規定，由本會召開複審會議，邀請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程主辦機關、公(協、學)會、提案單位

共同參與審查。 

貳、 會議結論： 

一、 本會綱要規範係以跨機關或跨類別常用之工程項目為原

則，使用者可參考綱要規範就個案需求撰寫為招標及契約

所需之施工規範。經今日會議討論，高公局提送編修草案

部分內容主要用於機場或高速公路之剛性路面，如新增塗

裝環氧樹脂及規定施工注意事項等，爰請高公局依綱要規

範之定位，通盤檢討本章適用範疇及相關內容後，再提送

編修草案至本會召開第2次複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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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各與會單位就本章編修草案於會中所提意見填寫發言紀

要，另對於本章朝共通性工項修正之方向，若尚有其他修

正建議，請於文到7日內以書面方式提供本會，俾利本會綜

整後轉請高公局參考及修正。 

參、 各單位發言意見(以下依第一次發言順序，含會後補充意見)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 

    本局內部已自行訂定「第02751章 水泥混凝土鋪面」

之施工規範，目前刻辦理修正作業中，將提供目前修正草

案供高速公路局參考。 

二、 經濟部水利署 

(一)建議就「水泥混凝土鋪面」之適用性及施工過程補充相

關內容，並說明本篇章與「第 02742 章瀝青混凝土鋪面」

之主要差異點。 

(二)3.2.1 立模：本節內容涉不合格品之後續處理，於「3.2

施工方法」應著重於施工過程處理之前提下，建議再檢

討修正。 

(三)3.2.7 伸縮縫：有關本次新增之第(5)款，其定義是否與

現行第(1)款至第(4)款內容一致，建議再予檢視。 

(四)3.2.12 塗裝環氧樹脂規定：本節內容於工程上較未具共

通性，為避免誤解，建議再予考量。 

三、 內政部營建署 

    有關「3.2.13施工注意事項」以環氧樹脂灌縫一節，

是否表示即無法採用其他材料，且以環氧樹脂納入本章是

是否合宜，建議再予檢視修正。 

四、 臺北市政府 

    有關本章適用用途(例如道路等級、使用場域等)建議

予以敘明，若因用途訂定不同之要求或規定，建議亦應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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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五、 新北市政府 

(一)3.2.1 立模：有關第(4)款「…蜂巢面積超過一面兩縫間面

積 50%以上時，應視為不合格工作」一節，其訂定依據

及執行方式為何?建議可保留彈性空間供各機關自行填

寫，以利工程執行。 

(二)3.2.7 伸縮縫：有關第(4)款「…修成半徑 6mm之弧角」

一節，實務上 6mm弧角執行不易，建議將「6mm之弧

角」改為「導角」。 

(三)3.2.8 收縮縫：有關第(2)款「鋸縫應於混凝土鋪面澆置後

8 至 24 小時內施作…」一節，其施作時間限制於澆置後

8 至 24 小時是否有其必要性，建議再予檢討。 

(四)3.2.13 施工注意事項：有關第(5)款就已鋪路面規範坍陷

量一節，建議可參考一般柔性路面標準(以 3米直規量測

之新舊路面間單點高低差必須小於 6mm)訂定相關規

定。 

(五)3.3.8：有關「規範厚度較契約圖說規定值少於 10mm以

上時，……」一節，建議就不合格厚度之標準自 10mm

改採百分比例計算。 

(六)本次編修草案涉「塗裝環氧樹脂規定」部分，應屬機場

或高公局所訂之要求，是否需納入共通性施工綱要規範，

建議再予檢討修正。 

六、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一)有關剛性路面之材料除混凝土外，尚有綴縫筋、繫筋、

填縫板、填縫料及墊條等，近年來 ASTM及 CNS 均已修

訂更新，且現行規範所列標準部分已廢止，建議應予檢

視及更新(例如填縫料應符合 ASTM D5893 或 ASTM 

D6690，填縫板應符合 ASTM D1751 或 ASTM D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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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條應符合 ASTM D5249 等)。 

(二)有關施工綱要規範應以共通性之工項為主，於鋼筋塗佈

環氧樹脂似無其必要，若以防蝕為考量，建議可採塗佈

防鏽漆方式處理。 

(三)3.3.2：有關以鑽心取樣試體量測鋪面厚度一節，建議可

考量直接量測厚度之非破壞性檢測方式。 

(四)鑒於剛性鋪面常使用於山區道路或坡度較大地區，為確

保通行安全，鋪面表面常以刷毛及掃紋等方式處理，建

議應就路面抗滑性訂定相關規範，避免鋪面粗質紋理不

足之情形。 

七、 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 

(一) 3.2.1 立模：有關第(4)款「…蜂巢面積超過一面兩縫間

面積 50%以上時…」一節，為利執行，建議就一面兩縫

之裂縫寬度予以規範。 

(二) 3.2.7 伸縮縫：建議就伸縮縫寬度及深度等予以敘明。 

(三) 3.2.12 塗裝環氧樹脂規定： 

1. 有關於鋼筋塗抹環氧樹脂一節，是否有必要用於一般

道路，且應考量其對握裹力之影響，建議再予檢討。 

2. 有關養護後膜厚，建議規範最小值即可，另就取樣頻

率，建議可改為每 100支塗裝鋼筋檢測 1支。 

3. 就塗抹破損之修補，所用環氧樹脂應能適用在工廠及

工地之修補一節，建議將「工廠」予以刪除。 

八、 臺灣區綜合營造同業公會 

(一) 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應以具共通性為原則，爰建議就本

章內容(尤其 3.2.12塗裝環氧樹脂規定)再予檢視修

正。 

(二) 有關高公局本次提送之施工綱要規範，部分內容應訂於

契約相關文件中，例如「3.2.13施工注意事項」，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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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就綱要規範再予修正。 

九、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有關剛性道面舖設使用舖築機(邊模 slipform) 是否有

專定章節，包括骨材最大粒徑，坍度及邊模自立性的規

定，建議再予檢視修正。 

(二)3.2.1 立模：有關第(4)款規範蜂巢面積一節，為利後續

執行，建議就所述蜂巢面積一面兩縫間之面積定義再予

調整修訂；另就蜂巢鑿除重築部分，建議就黏著劑塗層

使用材料及修補混凝土材料配比新增相關規定。 

(三) 3.2.5 混凝土澆置：建議就鋪設剛性路面，訂定混凝土坍

度之最低規範。 

(四) 3.2.12 塗裝環氧樹脂規定：本節內容於海邊及硫磺區等區

域有其需求，建議改為可選擇性供各機關參考；另建議

第(1)款後段文字修正為「所有鋼筋應「符合」規範規定。」 

(五) 3.2.13 施工注意事項：目前就開放通車之時間點，係以時

間點予以規範，建議應以強度作為判斷基準，例如增列

抗彎強度試驗要求達到設計之百分比的規定。 

(六) 3.3.6：考量本篇章水泥混凝土鋪面以剛性路面為主，建

議將抗彎強度試驗應與抗壓強度試驗前後對調。 

十、 成功大學 

(一) 本章相關內容應依最新之 ASTM、AASHTO 及 CNS 國家

標準調整，例如「1.4 相關準則」、「2.1.1粒料」、「2.1.2

瀝青膠泥」等。 

(二) 有關施工綱要規範，目前於「3.3檢驗」已訂定允收標準

數值，為利後續工程執行，並利發展新材料、工法及技

術，執行時可由設計監造單位依個案工程性質解釋，爰

建議新增﹝﹞保留彈性。 

十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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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章現行版本前於 97 年 5 月修訂，考量已多年未修訂，

先前係參考本局施工規範而修訂，先前國道新建工程局

代辦許多國內機場跑道工程，例如澎湖馬公機場、馬祖

南北竿機場等，因離島機場位置均臨海，爰將適用於機

場工程之環氧樹脂納入本局施工規範「第 02751章水泥

混凝土鋪面」，實務上一般道路工程甚少於鋼筋表面塗佈

環氧樹脂，考量本篇章係以共通性工項為主，本局建議

刪除相關內容。 

(二) 有關各界反映意見，本局後續將依最新之 ASTM、

AASHTO 及國內 CNS 國家標準修訂本章內容。 

(三) 有關「3.2.1 立模」第 4款就蜂巢面積予以規範一節，係

因水泥混凝土鋪面用於機場跑道時，飛機降落時衝擊力

道大，爰品質要求較高。 

(四) 有關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建議以其

他方式取代鑽心取樣試體之意見，考量鑽心取樣後需以

無收縮水泥等其他方式填補，避免產生裂縫，造成水滲

入之情形，該部分內容後續將予修訂；另就檢驗項目，

本局將評估納入抗彎強度及水膠比等其他檢驗方式。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3時45分） 






